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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 2月，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围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被担保人均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滨制药），担保金额均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
下简称：平安银行）签署了担保协议，被担保人分别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健康元海滨）、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太药业），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10,000万元、8,000万元。

●被担保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太太药业均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 3月 29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

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共计 254.7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并同意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
限公司等全资、 控股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93.40 亿元或等
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就公司
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的公告》（临 2022-031）及《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
告》（临 2022-051）。

（二）本月新增担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2023年 2月新增签署的担保协议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协议
金额

担保起
始日

担保到
期日

协议签订
银行

担保
类型

是否有
反担保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9 2023/10/25 浦发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9 2025/2/8 招商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10,000 2023/2/23 2026/2/22 工商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海滨制药 20,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健康元海滨 10,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本公司 太太药业 8,000 2023/02/21 2024/02/20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合计 / 68,000 / / / / / /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实际为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太太药业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22,720.69万元、2,000万元、1,6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3年 2月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及
附件 2《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三、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二）本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担保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三）本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四）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海滨制药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20,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五）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健康元海滨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六）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其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太太药业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8,000万元
4、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新增担保协议主要为满足旗下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

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16,184.45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86,801.54万元， 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余额为
129,382.92万元。 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82,029.37 万
元）的 26.75%：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278,344.45 万元，对本公司联营
企业金冠电力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37,84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浦发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2、招商银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3、工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4、深圳海滨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5、健康元海滨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6、太太药业与平安银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附件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被 担 保
方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成立时
间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

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 司 持 股
比例（%）

直接 间
接

1 海 滨 制
药

91440300618855
174Y

1989/
08/22

深圳市盐
田区沙头
角深盐路
2003号

深圳市盐
田区沙头
角深盐路
2003号

林楠棋 7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 经营进出口业
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粉针
剂（含青霉素类），片剂，硬胶囊
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吸入制剂
（吸入溶液），粉雾剂，药用辅料，
研发技术服务，检测技术服务；

97.87 2.13

2 健 康 元
海滨

91440300MA5F3
E0040

2018/
04/20

深圳市坪
山区坑梓
街道金辉
路 11号

深圳市坪
山区坑梓
街道金辉
路 11号

谢友国 5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不动产租赁。 ，
许可经营项目是：化学原料药（含
中间体） 及药物制剂的研发、生
产、储存、运输、销售，经营进出口
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吸入溶液用低密度聚
乙烯瓶的生产； 开展相关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25 75

3 太 太 药
业

91440300741217
151R

2002/
09/18

深圳市南
山区西丽
街道松坪
山社区松
坪山朗山
路 17 号
太太药业
办 公 楼
101 深 圳
市南山区
第五工业
区太太药
业大厦一
到二楼

深圳市南
山区西丽
街道松坪
山社区松
坪山朗山
路 17号太
太药业办
公 楼 101
深圳市南
山区第五
工业区太
太药业大
厦一到二
楼

林楠棋 10,000

一般经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
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
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类）、鼻
喷剂（激素类）、中药提取车间{粤
20160146 号}的研发;保健食品的
研发;消毒产品的批发。 食品用塑
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
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
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
入溶液）（含激素类）、鼻喷剂（激
素类）、 中药提取车间的生产、销
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食品用
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
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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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方名称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9月（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海滨制
药

223,846.2
2 99,888.49 123,957.7

3
168,852.0
0 28,641.75 271,832.2

8
124,913.2
0

146,919.0
8 140,890.23 22,961.35

2 健康元
海滨 66,857.71 21,508.28 45,349.43 30,977.60 14,570.05 88,264.98 12,650.77 75,614.21 52,210.76 30,264.78

3 太太药
业 56,299.86 27,032.04 29,267.82 22,281.36 9,227.15 49,977.78 15,920.16 34,057.62 20,493.56 4,789.80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6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解海华之外的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3月 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封路 3-3号 9号楼 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878,5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878,5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28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28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陈田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长解海华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878,5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开展新项目的议案》

2,655,5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彦宇、张孟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3-019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化工物流”）、上海慎则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慎则”）、南京久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久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此次分别为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上海慎则、 南京久帝提供额度为 55,000 万元人民币、
3,000万元人民币、50万美元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已分别为密尔克卫化工物流、上海慎则、南京久帝
提供担保余额为 235,123.80万元人民币、35,174.60万元人民币、50万美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密尔克卫化工物流、上海慎则授信事项，公司分别为密尔克卫化

工物流、上海慎则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55,000万元、3,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另外，公司分别向杜邦太阳能（深圳）有限公司、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Performance Solutions

Hong Kong Co., Ltd.出具《担保函》，就上述三家公司与南京久帝之间业务往来事项为南京久帝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分别为 30万美元、10万美元、10万美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4,956.63 万
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月 23日、2022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86亿元，担保时间范围为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具体请查阅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成立时间 2013年 06月 21日 注册资本 38567.1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孙广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71226883F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汇港路 501号 2幢二层 1-2-03部位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第二类（易燃气体）,第四类（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剧毒品,第九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第八类（腐蚀性物质（弱腐蚀性））,第八类（腐蚀性物质
（强腐蚀性）,第六类（毒性物质）,第五类（有机过氧化物）,第五类（氧化性物质）,第四类（易于自燃的物质）,第
四类（易燃固体）,第三类（易燃液体）,第二类（毒性气体）,第二类（非易燃无毒气体）,危险废物）;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
工,销售、租赁、清洗、修理集装箱,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及联运服务,机动车
维修,集装箱拼装拆箱,自有设备租赁,搬运装卸;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报关业务;报检业务;国际海运辅助
业务;从事电子、机械、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无船承运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总资产 3,189,763,498.66元 净资产 710,625,065.58元

营业收入 2,936,938,219.33元 净利润 78,254,543.73元

2、上海慎则：

成立时间 2010年 12月 02日 注册资本 7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665100344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中民路 599弄 3幢 3层 D302-8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公共铁路运输;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电子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食品添加剂、五金交电、服装、机电设
备、金属材料、通信设备、计算机及配件、太阳能光伏电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针纺织品、化妆品、日用百
货、箱包批发;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煤炭及制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肥销售,肥
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销售代理;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采购代理服务;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
件批发;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零
配件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高铁设备、配件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总资产 473,908,405.27元 净资产 99,585,718.73元

营业收入 557,568,747.88元 净利润 451,196.13元

3、南京久帝：

成立时间 2008年 7月 29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66749428625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葛关路 818号 3幢 304室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化工产品、日用百货、五金、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钢材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食品添加剂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总资产 16,385.15万元 净资产 4,447.17万元

营业收入 29,789.16万元 净利润 947.94万元

注：上述表格中财务指标均为 2022年半年度数据。
三、《保证合同》之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支）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保证合同》之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支）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五、《连带保证书》之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南京久帝化工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金额：不超过 30万美元
（四）保证期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五）保证范围：合同有效期间签署的销售合同和订货单相关的已到期或未支付的欠款及其利息

（如有），以及与获得欠款相关和附属的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法庭/仲裁费用和追讨费用）。
六、《连带保证书》之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南京久帝化工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金额：不超过 10万美元
（四）保证期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五）保证范围：合同有效期间签署的销售合同和订货单相关的已到期或未支付的欠款及其利息

（如有），以及与获得欠款相关和附属的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法庭/仲裁费用和追讨费用）。
七、《连带保证书》之三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南京久帝化工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金额：不超过 10万美元
（四）保证期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五）保证范围：合同有效期间签署的销售合同和订货单相关的已到期或未支付的欠款及其利息

（如有），以及与获得欠款相关和附属的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法庭/仲裁费用和追讨费用）。
八、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月 25日、2022年 4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九、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4,956.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103.0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024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担保金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以下简称“西班牙

隆基”）提供预付款保函 87.50万美元，为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隆基”）提供履约保
函 49.17万美元，为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能源”）提供履约保函 6,635.73 万元；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50,236.03 万元；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
为 400万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 是否有反担保：隆基乐叶为公司光伏贷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保，由经销商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1.9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34.1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158.48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担保情况
1、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2023年 2月，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间 是否有
反担保

1 公司 西班牙隆基 德意志银行 87.50万美元 预付款保函 2023/2/3-
2023/7/14 否

2 公司 香港隆基 澳新银行 49.17万美元 履约保函 2023/2/10-
2023/8/26 否

3 公司

清洁能源

平安银行 1,247.57万元 履约保函 2023/2/23-
2023/4/30 否

4 公司 平安银行 5,388.16万元 履约保函 2023/2/24-
2023/5/22 否

5 公司 合并范围内的全
资子公司

民生银行、平
安银行、建设
银行、中信银
行

担保额度上限 40 亿元，
实 际 担 保 余 额
150,236.03万元

供应链金融业务
担保（注）

该业务协议全部履
行完毕为止或业务
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起三年

否

注：根据公司与合作银行已签订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协议及约定，公司将为供应链金融业务项
下有关的全资子公司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担保额度上限为 40亿元。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50,236.03万元。

2、为支持公司户用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与银行、经销商开展光伏贷
业务合作，由合作银行向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提供贷款服务，经销商为用
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隆基乐叶按照用户融资总金额的一定比例
向银行缴存保证金，并由经销商为隆基乐叶保证金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隆基乐
叶为光伏贷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为 400万元。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3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
互相担保、 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 400 亿元人民币，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360 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
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 40亿元。 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担保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
证、保函及法人账户透支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
保证、抵押、质押等。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及其授权人士签署上述
担保额度内的相应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为
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为与银行合作的户用分
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业
务范围内开展具体业务，并签署有关合作协议、函件等必要文件，授权期限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以上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是为了支持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隆基乐叶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

分布式业务市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光伏贷业务借款人相关融资需符合银行审核条件，且借款人安
装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收益可以为其提供还款来源，并由经销商为隆基乐叶保证金担保提供反担保，担
保风险相对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相关担保在

公司 2023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1.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4.14%，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 158.48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亿元，公司
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班牙隆基、香港隆基、清洁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0.3万欧元 西班牙 2021/11/22 韩信 进出口
2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194,147万港币 香港 2010/11/12 / 进出口
3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0,000万人民币 陕西省西安市 2014/5/8 张长江 光伏电站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2年 9月 30日/2022年 1-9月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 债 总
额 净资产 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12,394.53 12,847.89 -453.36 2,092.42 -449.48 1.48 0.00 1.48 0.00 0.00

2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
公司

776,358.9
9

463,550.9
2

312,808.0
7

615,436.1
5

16,595.6
6

562,095.0
7

333,350.0
0

228,745.0
7

626,968.1
3

-
29,440.26

3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

477,585.2
2

264,463.8
7

213,121.3
5

190,376.6
5

-
5,036.15

447,276.3
8

227,858.2
6

219,418.1
2

288,441.2
3 24,991.35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3-022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塞力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代码：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 债券代码：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 转股价格：16.98元/股
● 转股期限：2021年 03月 01日至 2026年 08月 20日
● 自 2023 年 2 月 18 日至 2023 年 3 月 3 日，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塞力医疗”）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
预计将触发“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
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3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开发行

了 543.3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4,331万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06 号文同意， 公司 54,331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9月 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塞力转债”，债券代码“11360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塞力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03月 01日至 2026年 08月 20日，“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未做调整，为 16.98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具体如下：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 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回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 2023年 2月 18日起算。截至 2023年 3月 3日收盘，公司 A

股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 14.43 元/股)，预
计将触发“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的

有关要求，公司将于触发“塞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
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15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7日、2022 年 5 月 24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015 号）、《2022 年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临 2022-019 号）、《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临 2022-020号）及 2022年 5月 25日披露的《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2-035
号）。

二、2023年 2月 1日至 2月 28日新增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对联营企业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无。
（二）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方对应

的担保方式
被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融资机构/债权
人

新增担保协议
金额 担保余额

1 南京东原睿升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南京睿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全资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紫东支行

1,533.00 999.00

2 南京东原天毅建筑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睿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控股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紫东支行

1,367.00 999.00

三、截止 2023年 2月 28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额度类型 预计担保额度 已使用担保额度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581,000.00 412,262.83 168,737.17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2,966,000.00 973,393.93 1,992,606.07
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保 3,500,000.00 1,145,099.83 2,354,900.17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500,000.00 33,275.25 466,724.75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131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3-007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98%的金川杨家湾水电力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再审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裁定阶段
● 金川杨家湾水电力有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第三人
● 涉案的金额：6402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再审裁定，公司将积极推进该案件的执行，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持股 98%的金川杨家湾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家湾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收到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川民申 581号】民事裁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2021年 6月 17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川 32 民初

5号】民事判决书，对公司持股 98%的金川杨家湾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家湾公司”）诉四川汇
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一审判决，判决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

向杨家湾公司支付水电站修复费用、水电站逾期发电损失、违约金、诉讼保全担保费及检测费共计约
6402万元，汇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一
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川民终 1209号】民事判决书，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进行了二审判决。 驳回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 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起再审申请。

关于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及一审、二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2021 年 6 月
18 日、2022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2018-026 号、2021-033 号、2022-028
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再审裁定情况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再审申请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汇源能源有限公司、汇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杨家湾公司已对被告相关资产申请了保全措施。 下一步公司及杨家湾公司将根据法院的生效判

决，积极推进执行工作。 公司将根据后续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川民申 581号】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 2023-01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及审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滨海海上风电为目标资产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相关工作，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2-34 号
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
力有限公司滨海海上风电为目标资产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开展基础
设施公募 REITs的相关工作，具体详见公司 2022-53号公告。

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公募 REITs”）底层
资产为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持有的滨海北区 H1#1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以下
简称“滨海北 H1项目”）、滨海北区 H2#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滨海北 H2 项目”）以及配
套建设的滨海北 H1#海上风电运维驿站工程项目。其中，滨海北 H1项目、滨海北 H2项目位于江苏省
盐城市滨海县近海海域，均为海上风力发电项目，总装机规模 50 万千瓦，分别于 2015 年 8 月和 2016
年 9月取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竣工决算总投资共计 66.77亿元。

2023年 3月 2日，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基金”）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及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
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 REITs（审）〔2023〕2 号），上交所对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及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发电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

2023年 3月 2日，中信建投基金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准予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56
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主要内容如下：

一、准予中信建投基金注册中信建投国家电投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类型为
契约型封闭式，基金合同期限为 21年。

二、准予基金的募集份额总额为 8亿份。
三、同意中信建投基金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四、中信建投基金应自批复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进行基金的募集活动，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

之日起不得超过 3个月。
公司将积极推进发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相关工作，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有助于公司盘活优质存量基础设施资产， 助力公司可持续发
展。 本次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的发行预计将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 2023-007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宁港 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份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 2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83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3%；
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7913万吨，同比增长 4.3%。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 2 月份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3-01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次级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82号）。 该批复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次级公司债券，有效期为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以分期发行。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的要求及公司相关授权， 办理本次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次级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5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安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华安证券作为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派保荐代表人林斗志、李骘具体负
责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林斗志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
督导保荐工作。 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保荐义务，华安证券决定委派宋井洋先生接替林斗志先生担任公
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负责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职责（宋井洋先生简历见附件）。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职责的保荐代表人为李骘和宋井洋。 持续
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保荐代表人林斗志先生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附件：宋井洋简历
宋井洋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董事，注册

会计师，曾参与或主持交建股份（603815）非公开发行、泰达新材（430372）IPO、博思软件（300525）并购
重组、合肥神舟（870379）、瑞鹄模具（837440）、森爱驰（873573）等新三板项目挂牌项目，具有丰富的投
资银行工作经验。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7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
融资）〔2023〕4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
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且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
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3-007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情况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廖正芳女士提交的

书面辞任报告。廖正芳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任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正芳女士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天津千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天津千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00,952股股份。廖正芳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
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况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会议选举周媛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新任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附件：周媛女士简历
周媛，女，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硕士。 2012年 10月至 2016年 7月，任国

浩（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2016年 8月至 2019年 4月，任和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法务合规经理；
2019年 5月至今，历任公司法务经理、法务部高级经理、法务部副总监、法务与合规部、内审部高级总
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媛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3-010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2023 年 3 月 7 日任期届
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在积极推进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

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董事会聘
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仍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务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董
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